附件1

合肥工业大学中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纪实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加强选人用人全程监督和倒查追责，坚决防止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根据《教育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办法（试行）》（教党〔2015〕16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纪实是指中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如实记载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各个环节的主要工作和重要情况，形成和保管以干部考察文书档案为基础的有关资料，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纪实专卷，客观反映选人用人全过程。
第三条 纪实对象为拟提拔担任副处级（六级职员）及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含处级纪检员、监察员、组织员等）。
第四条 纪实工作要做到客观真实、贯穿全程、重点突出、简便管用，使每个干部的选任过程各环节可追溯、可倒查。
第五条 纪实内容主要有：
动议环节，主要纪实动议主体、动议时间、提出动议理由，岗位职数空缺情况，对选任资格条件、范围、方式的建议，研究确定的工作方案。
民主推荐环节，主要纪实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的范围、时间、应到人数、实到人数，以及有效票数、得票数、得票率等。采取竞争性选拔的，还需纪实选拔方式、测试测评情况、成绩和排名等。
考察环节，主要纪实何时通过何种方式确定考察对象，民主测评情况，个别谈话情况，征求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意见情况等，以及考察期间的群众举报情况、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格查阅核实等情况。 
讨论决定环节，主要纪实在集体讨论前根据考察情况对拟任人选酝酿的意见，集体讨论会议的参会人员及讨论表决情况。 
任职环节，主要纪实任职前公示、备案情况，任职通知文号、试用期和任前谈话等情况。
第六条 存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中规定的需要报告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复同意或征求意见的情况时，需记录相关报告和批复、意见等情况。
第七条 选拔任用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况的，须纪实相关过程和结果：在酝酿、讨论或决定有关干部任用事项时有意见不一致情况的；破格提拔、超职数配备干部的；考察和任前公示期间有信访举报的；征求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意见过程中有需要说明的；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情况。
第八条 选拔任用过程中对了解到的下列情况也要采取适当方式记录在案：说情打招呼、拉票贿选、跑官要官的；存在人选不符合资格条件或廉政等方面存在影响任用的问题时，仍坚持提拔任用的；其他搞用人不正之风的。
第九条 纪实资料是开展选人用人监督检查和实行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表》、干部考察任免文书档案材料以及在选拔任用过程中形成的其他相关材料应及时归档，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纪实专卷。
第十条 纪实工作由党委组织部负责。纪实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准确做好纪实，严禁弄虚作假和泄漏纪实内容。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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